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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 

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 

 

各市县财政局，省各部、委、办、厅、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

知》（财预﹝2018﹞6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

如下补充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加快下达年度预算资金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文

件规定的办法和时间节点下达资金，并督促尽快形成实际支出。

转移支付资金逾期未下达的，由上级财政部门收回；本级代编预

算逾期未下达的，由同级财政部门收回，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

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。凡此前文件规定的时间节点与财政部要求

不一致的，一律按财政部要求执行。 

特  急 

 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

苏财预〔2018〕37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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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库款管理的统筹协调。各级财

政部门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置换债券发行后，抓紧置换存

量债务，减少资金留存国库时间。自收到经省政府批准后下达的

政府债务限额起，市县级财政部门要尽快提请完成本地区政府债

务安排的法定审批程序，加快地方政府限额下达进度，确定本地

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。对于已入库的公开发行债券资

金，转贷下级部分原则上应在7天内拨付完毕，本级支出部分原

则上应在20天内拨付完毕，并采取切实措施，督促下级财政部门

加快置换债券资金的支拨。各级财政部门可在库款较高月份先通

过库款垫付拟置换的债务，债券发行后及时将资金回补国库。 

三、构建盘活存量资金长效机制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细化预算

编制，做好项目前期工作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加紧拨付资金，

防止形成新的沉淀资金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建立定期存量资金清

理制度，不让资金沉淀下来，结转规模要逐年下降。建立存量资

金、执行进度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对上年末存量资金规模较大

的部门，同级财政部门要视实际情况，原则上按不低于存量资金

的1/2压缩其下年财政预算规模；对上年末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

地区，省财政在分配相关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时，将其作为扣减因

素。 

四、硬化预算约束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同级人大批准

的预算，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支出。严格控制预算追加，对因民

生保障等提高标准、支持高质量发展等必须增加的支出，要严格

按规定和程序报批，并按照法定程序调整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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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县落实情况请于5月31日前报省财政厅预算处。 

 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省财政厅 

2018年5月15日 

  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 

抄送：各市县财政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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